
附件3

体检须知

为了准确反映受检者身体的真实状况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

1.严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；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的，后果自负。

2.检查前三天注意饮食，不吃高脂、高蛋白食物，不饮酒。检查前一天请充分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过于劳累。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8-12小时。

3.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受检者，检查时请向医生说明病情及服用的药物名。建议受检当日不要停药。

4.体检当天请穿着宽松的衣裤、鞋子，女士不要化妆，请不要穿着连身衣裙。

5.抽血、肝胆脾B超及呼气试验等检查完成后方可用餐。

6.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请勿做妇科及尿液检查，待经期完毕3天后再补检；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事先告知医护人员，勿做X光检查。

7.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。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，将会影响对您的聘用。

8.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，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、检验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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